
完善國安法制 履行憲制責任 

近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已就修訂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諮詢公眾，這是在新形

勢下完善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舉措，彰顯

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和主體責任。 

完善國安法制，是切實維護《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區憲制基礎的根本要

求。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澳門時第一次提出“以《憲法》和澳

門基本法為基礎的憲制秩序牢固樹立”這一重要論述。一七年七月一日，習近平主席在香

港指出，“回歸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全國各族人

民共同意志的體現，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訂的基本法

律，規定了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為

“一國兩制”在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 

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維護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就要

尊重和維護《憲法》和基本法，就是要在根本上維護《憲法》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國家

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始終如一地貫徹落

實“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澳門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在維護國

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等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具有不可推卸的憲制責任。 

完善國安法制，是夯實特別行政區憲制責任的體現。 



一是立法責任；二是完善國安法制體系的責任。特別行政區完善國安法制，應在《憲

法》和基本法基礎上，修改完善立法、執法和法律適用、保障居民權利和自由的法治體

系。澳門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區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二○○九年以來，澳門特

區完成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並持續進行維護國家安全的配套立法工作，正是基於維護國家安

全的需要，履行基本法賦予的憲制責任。澳門回歸二十多年來，在預防和懲治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行為，完善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加強有關司法和執法方面的規範等方面取

得重大成績。但另一方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全球公共衛生大事件下，澳門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內外形勢不斷變化，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加，二○一九年香港“修例風

波”殷鑒不遠，特區政府有必要與時俱進地修改完善現行國安法，築牢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屏障。 

完善國安法制，有需要夯實特別行政區的主體責任。 

一是特區公權力機構的責任，二是特區居民的責任。從國家《憲法》規定來看，明確

了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根本制度的責任。我國《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根本

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並規定“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

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這裡明確規定了禁止破壞國家根本制度的憲法義務和憲法責任。 

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除中央國家機關外，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立法機

關、司法機關也是特別行政區制度中的主體，當然也就是維護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制主

體，理應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體責任。例如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負責執行

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立法會“依照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式

制訂、修改、暫停實施和廢除法律”。特區司法機關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基



本法也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最終解釋權的前提下賦予特區法院基本法解釋權。根據《憲

法》和基本法，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立法會、法院和檢察院負有維護基本法實施、維護

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是憲制責任的主體。 

遵守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就要遵守憲法和基本法，維護憲法和基本法，這是特區居民

最重要的法律義務。憲法第廿八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

安全的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其他犯罪的活動，懲辦和改造

犯罪分子。”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

團結的義務。”第五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

秘密，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第五十四條規

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

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澳門基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澳門居民和在澳門的其他人有

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的義務”。從憲法和基本法規定來看，維護國家安全，亦

為特區居民的憲制義務和責任。因此，及時修改國安法，明確本澳居民及其他人在維護國

家安全方面的義務，非常重要。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在一國範圍內，並無例外。所謂“一國”為根本，“兩制”謀

發展，國安無例外。只有在做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基礎上，才能使澳門特

別行政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才能讓澳門居民生活越來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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